附件1

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工“一件事”

办事指南
一、事项名称

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工“一件事”。

二、服务事项

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工“一件事”的办理范围：

（一）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（建筑类）—政府投资类（按需）

（二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

（三）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

（四）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（按需）

（五）城市建筑垃圾处置（排放）核准（按需）

（六）高压临时用电（按需）

（七）临时用水报装（按需）

三、服务对象

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建设单位。

四、材料清单

详见《珠海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工“一件事”申报材料清单》。

5、 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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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、承诺办理时限

2个工作日。

七、咨询方式

（一）电话咨询。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756-2538985，珠海市香洲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756-2635990，珠海市斗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756-2783273，珠海市金湾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756-7682969，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756-3626945，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756-3381831，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0756-7619769。
（二）现场咨询。珠海市及各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。
八、办理渠道

登录珠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，在线办理。

九、结果送达

窗口工作人员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（现场领取或邮政寄递）送达审批结果。实行电子证照的，申请人自行下载打印，不再另行送达纸质证照。

十、窗口工作时间

法定工作日：9:00-12:00，14:00-18:00

十一、监督电话

0756-12345。
